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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 
 

考點命中 

1.《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68第18題、頁1-88第43題。 
2.《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5-29第4題。 
3.《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21第1題。 
4.《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3-14、頁14-6。 

 

一、登記機關對土地登記申請案，經審查後，在何種情形下應通知補正？在何種情形下應予以駁

回？並請說明通知補正與駁回之區別。（25分） 

答： 
(一)補正：依審查結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

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1.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者。 
2.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 
3.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

者。 
4.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者。 

(二)駁回：依審查結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l.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 
2.依法不應登記者。 
3.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 
4.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三)比較： 

項目 

 

種類 

發生 
原因 

申請案 
處理 
方法 

登記費及

書狀費 
救濟途徑 重新申請 

補 
 

正 

申請文件 
不齊全 

不發還

申請案 
以書面敘明

理由或法令

依據，通知

申請人十五

日內補正。 

登記費及

書狀費不

退還 

1.申請人於接到通

知書之日起十五

日內補正。 
2.非屬行政處分，

不得提起行政救

濟。 

補正資料 
，不另行 
收件。 

駁 
 

回 

權利內容

有瑕疵 
發還申

請案 
以書面敘明

理由及法令

依據，退回

申請案。 

可請求退

還登記費

及書狀費 

1.屬於行政處分，

得提起行政救

濟。 
2.如有權利爭執，

得訴請司法機關

裁判。 

重新申請 
登記，應 
另行收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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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那些文件？土地所有權人提出

異議時，如何處理？（25分） 

答： 
(一)時效取得地上權之意義：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十年間或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土地，得

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茲分析其要件如下： 
1.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為占有，並非以所有之意思為占有。 
2.和平、公然占有：非強暴脅迫占有，亦非隱藏占有。 
3.繼續十年或二十年：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期間為十年；否則須經過二十年，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

權人。 
4.占有他人之土地：占有之他人土地不以未登記土地為限，占有已登記土地亦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 
5.在他人之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建築房屋或設置工作物。 

(二)應提出之文件： 
1.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

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2.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 

(三)異議之處理方法：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公告期間為三十日，並同時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在前項公告期間內，如有異議，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

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之。 

 

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為

之。請問所謂權利變更之日係指那些情形？另請就申請期限之性質說明逾期申請者，如何處

理？（25分） 

答： 
(一)權利變更之日：係指下列各款之一者： 

1.契約成立之日。 
2.法院判決確定之日。 
3.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日。 
4.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成立之調解，經法院核定之日。 
5.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 
6.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 
7.法律事實發生之日。 

(二)申請期限之性質：申請期限屬於訓示期間，逾期不發生失權效果。 
(三)逾期申請之處理：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 

 

四、土地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後，未經塗銷前，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

權利有關之新登記，但例外得為新登記，例外情形有那些？又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

記，在何種情形下，始得塗銷？（25分） 

答： 
(一)例外情形： 

1.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2.依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移轉、設定或塗銷登記之權利人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人。 
3.公同共有繼承。 
4.其他無礙禁止處分之登記。 

 有第二款情形者，應檢具法院民事執行處或行政執行分署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人併案查封或調卷拍賣之證明

書件。 
(二)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塗銷：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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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原囑託登記機關或執行拍賣機關之囑託，始得辦理塗銷登記。但因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完成後，

得由徵收或收買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塗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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